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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我国灌溉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的 54%以上，灌溉节水是国家节水

的重中之重。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水利部关于强化取

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明确取水口监测计量的工作任务和相关

技术要求，提出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建设，加快供水计量体系建设，完

成农业用水需求管理、农业用水总量控制、灌溉用水定额管理，农民

用水自治、价格杠杆促进节水等任务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水

利部多次发文指出水资源开发、利用要“量水而行”，以确保我国水

资源的限量开发、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按照“水资源作为最大刚

性约束”的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化手段，实现规模以上取水口

监测的全覆盖，建成全天候的监测体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发布，要求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为推进灌区控制及量水自动化，水利部引进全渠道控制系统理念

和设备，经过试点示范，根据我国灌区实际情况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现已经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由闸门门体、启

闭设备、测流设备、控制设备、通讯、供电设备于一体，通过闸门启

闭控制及实时流量和时段水量计算，通过计算机和通讯网络实现远程

测控。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具有手动与自动一体化、覆盖范围广、计量

准确、能耗低、远程自动控制及故障短信报警等功能，在灌区内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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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随着设计生产厂家的迅速增多，设备的种类和测流控制方式多

种多样，产品质量和技术要求参差不齐，亟需制定针对智能控制闸门

系统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测

流精度、信号传输、闸门自动化启闭等技术问题。因此，本标准的制

定为规范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运行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为灌区智

能控制闸门提供技术依据，本标准的编制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 5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灌区测控一体智能闸门

技术规程>等 6项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3〕78号），批准该

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为：内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内蒙古河

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院、北方工业大学、内蒙

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水华机电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唐山市柳林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等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作为标准编制的主要实施机构，

于 2023年联合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组建了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编制方案，

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文献和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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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与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工作相关的国

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如《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768-2018）、

《水力自控翻板闸门技术规范》（SL 753-2017）、《水利闸门测控

一体化系统通用技术要求》（DB13/T 5425-2021）、《水闸监控系统

检测规范》（DB32/T 3623-2019）、《大中型水闸工程自动化系统质

量评定与验收规程》（DB34/T 2205-2014）、《大中型水闸工程自动

化系统检测规范》（DB34/T 2204-2014）等标准。同时编制组收集整

理了智能控制闸门系统有关智能控制、测流方法及全渠系联动等方面

相关的政策文件、学术文献、项目报告等，为标准编制打下了良好基

础。

（3）初稿编制

编制组提出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结合收集到的资料，开展

标准立项论证、标准初稿编制工作，通过多次沟通讨论，确定标准名

称为《灌区测控一体智能闸门技术规程》并编制初稿。

（4）立项申请

2023年 2 月，编制组依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编制了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3

年 5月 26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立项专家论证会议，开

展了立项论证，提出针对目前灌区智能化、自动化的快速发展，编制

针对性、适用性较好的团体标准，规范设计选型、安全调试、运行维

护、安装验收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对支撑水利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编制本标准是十分必要的。提交的标准申报材料齐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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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较清晰，已有工作基础较好，立项理由较充分，会议同意了本标

准的立项，同时提出 5 个方面建议：（1）优化标准名称;（2）明确

定位、适用范围;（3）适当调整标准框架结构;（4）主要技术内容突

出智能化特点;（5）注意与已有标准充分协调。

（5）大纲审查

根据水力学会标准化工作安排，2023年 7月 25日在杭州召开了

《灌区测控一体智能闸门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大纲审查会。会议给出

2点意见：（1）规程大纲技术路线合理，内容满足标准编制要求。

（2）规程定位恰当，适用范围和框架结构基本合理，技术内容基本

合适。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本标准的大纲审查。同时提出 3

点建议：（1）根据规程定位进一步调整框架结构，修改相应内容；

（2）准确界定适用范围，修改完善术语；（3）优化标准引用，做好

相关标准的衔接和协调。

（6）征求意见稿编制

根据大纲审查会意见，编制组反复开会讨论，按照意见对题目和

框架做了进一步调整，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灌区智能

控制闸门系统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三）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1、立项论证审查意见中提出 5点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

情况分别如下：

（1）标准名称更改

编制组经认真研究分析，并进行多次讨论，同意将标准名称由《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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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测控一体智能闸门技术规程》改为《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技术规

程》，并根据名称对标准内容进行完善。

（2）明确定位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灌区各级灌排渠沟上智能控制闸门（包括从

河道上引水的水闸以及景观水闸）的设计、安装、调试及运行等，同

时也适用于手动闸门量水控制的手改电闸门的设计改造、安装调试及

运行。

（3）适当调整标准框架结构

本标准由原来的章节（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与定义；（4）一般要求；（5）技术要求；（6）检验与验收；

（7）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8）安装与调试；（9）运行维护。

调整为（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与定义；（4）

设计选型；（5）技术要求；（6）检验与验收；（7）安装与调试；

（8）运行与维护。

（4）主要技术内容突出智能化特点

根据专家意见，编制组多次讨论，根据标准的范围和定位，突出

了智能化特点。

（5）注意与已有标准充分协调

根据专家意见，所编制的文件与已有标准充分协调。

2、大纲审查意见中提出 3点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情况

分别如下：

（1）根据规程定位进一步调整框架结构，修改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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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经认真研究分析，并进行多次讨论，根据专家意见对框架

结构进行了调整并修改了相应内容。本标准由原来的章节（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与定义；（4）设计选型；（5）技

术要求；（6）检验与验收；（7）安装与调试；（8）运行与维护。

调整为（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与定义；（4）

技术要求；（5）设计要求；（6）安装与调试；（7）检验有验收；

（8）运行与维护。

（2）准确界定适用范围，修改完善术语

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界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灌

区内各级灌排渠沟上新建、扩建、改建智能控制闸门的设计、安装调

试、运行维护等。

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术语，定义了“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

技术规程”。

（3）优化标准引用，做好相关标准的衔接和协调

根据专家意见，优化了标准的引用，并修改了标准条文中对相关

标准的衔接和协调。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的编制工作主要由内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等单位人

员完成。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梁一飞、王雪岩、李国宁等，主要负责标准的框架制定、统筹安

排标准编制的各项工程、进度控制、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审核；

张炜、方勇、郑寓、屈忠义、徐宏伟、于明舟等，主要负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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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布局、修改与审核；

王文强、毛潭、马圣琦、阿木古楞、杨少东等，主要负责标准的

技术分析及编制文稿；

苏海涛、程萌、李桃、张艳茹、钟重、张亚杰、崔梅等，主要负

责标准文稿的修改与审核；

胡大海、许国、李蕊、张雯颖、高炜、周俊、陈永亮、魏满喜等，

主要负责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及编制文稿等；

许立详、顾晓伟、张艳茹、王飞、王梅等，主要负责标准资料的收

集与整理。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包括 8章 3个附录，其中：1 范围 规定了标准的适用

范围，明确标准化对象及标准化用途；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定了标

准中明确引用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与本标准一起构成了具体技术

条文；3 术语 规定了本标准使用的与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不可分

割的相关术语；从第 4章开始进入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章节，本文件

第 4章分别从闸门门体、启闭系统、供电系统、测流系统和智能控制

系统等方面规定了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技术要求；第 5章规定了

闸门门体、启闭系统、供电系统、测流系统和智能控制系统等的设计

要求；第 6 章规定了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安装与调试；第 7章规

定了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检验与验收；第 8章规定了灌区智能控

制闸门系统的运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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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源依据

1 范围（编写说明）

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中闸门门体采用轻型高强度材料制成，方

便设计、生产、运输、安装与运行维护，普遍适用于灌区内各级灌排

渠沟上的新建改建及扩建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编写说明）

规范性引用文件只列出本标准后文中明确提到的标准，这里引用

的文件根据后面的技术内容进行增减。涉及到的技术、设计、量水、

通信、验收、运行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为本文重点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编写说明）

本标准是集智能控制、自动量水及全渠系联动控制于一体的技术

性标准，所列术语“智能控制闸门系统”是对本标准整体内容的一个

综合性定义。对于其他与本标准有关的术语与定义，会在后文中做详

细技术说明，本章中不再列出。

4 技术要求（编写说明）

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在闸门启闭过程中通过远程智能控制系统终

端或者可移动设备操作，启动启闭系统，完成闸门的启闭工作。

4.2.1 对平板闸门门体和槽闸门体的结构要求进行了详细描述。

4.2.2 本标准中闸门门体安装于灌区内各级灌排渠沟内，闸门门体

采用轻型高强度材料制成较为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控制闸门总重量，更

好的通过启闭系统完成闸门的启闭，4.2.2对闸门的材质要求进行了

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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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为配合闸门门体特点及对启闭系统的要求，启闭系统的动力总

成采用模块化设计，对轮传动、螺杆传动和齿条传动作为启闭系统的

主要传动方式，从主要组成、闸门开度及精度要求及闸门启闭速度进

行说明，同时对升降杆和螺杆进行的工艺制作和性能要求做出了说明。

4.4 供电系统为安装于灌区内各级灌排渠沟内的闸门系统提供不间

断供电电源，保证闸门门体正常的启闭以及测流系统的不间断数据采

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电源，对所使用的蓄电池选取做了

说明。

4.5 4.5.1提出测流系统应满足的要求；

4.5.2 流量计量精度应满足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CJ/T 122

超声多普勒流量计、B/T 9284 电磁流量计等标准的要求；

4.5.3~4.5.4 对闸位计及水位传感器的精度要求作了规定。

4.5.6 测流装置在出厂前应在实验室进行精度检测，本条文规定了

测流精度应满足的条件。

4.6 智能控制系统作为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4.6.1.1 对智能控制系统技术提出了具体要求。从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性及经济适用性及结构性能上对控制系统硬件说明；从可靠性、实

时性、开放性和兼容性、数据共享等方面对软件提出了具体要求；

4.6.1.2~4.6.1.4 从通讯、远程终端对软硬功能做了具体要求；

4.6.1.5 规定智能控制系统应具有时时在线监控及报警功能，确保闸

门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系统运行需要实时数据采集及上报，

4.6.2~4.6.3规定了数据处理及网络安全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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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要求（编写说明）

5.1 规定了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主要构成，构建了全渠道控制系统

设计拓扑图及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设计拓扑图。

5.2~5.6 对构成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闸门门体、启闭系统、供

电系统、测流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5.2.1 闸门门体设计参照行业标准 SL 74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

规范、SL 545 铸铁闸门技术条件等标准要求进行设计即可满足设计

要求，同时对闸门门体使用寿命做出了规定。

5.2.2 规定了闸门设计应满足的应力要求。

5.3 启闭系统计算应力满足 SL 74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设

计要求。

5.5 测流系统设计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用不同工作原理的测流设

备。

5.5.2 规定了测流系统的三种量水模式。为更好的进行流量计量，

5.5.3根据闸门门体类型给出了三种流量计量方式。

5.6 作为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控制系统设计包

括硬件设计、软件设计。设计时应遵循实用、可靠、可扩充和易维护

的原则，建议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控制系统的安装与升级维护，

5.6.3 硬件设计对硬件模块主要构成及硬件电路设计主要内容进行

了规定。

5.6.4 软件设计应考虑灌区工程规模、系统实现功能、控制方式等，

配合系统硬件设计综合考虑。5.6.4.2~5.6.4.3提出了软件设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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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实时性高的嵌入式系统，通过内嵌 TCP/IP 协议栈更加方便

地集成到系统中。5.6.4.4 提出了系统软件设计应包含的具体功能。

6 安装与调试（编写说明）

6.1 明确闸门安装的位置，以闸门安装后不应影响灌区渠道两旁的

道路通行为准则。

6.2.1~6.2.2 应满足 GB/T 21303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SL 27水

闸施工规范的相关要求。

6.2.3 对安装于计算机或可移动通讯设备上的控制软件安装提出要

求。

6.3 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在正式运行前需经过调试，主要调试的内容

包括机械设备调试、自动控制系统调试集测流系统精度调试，

6.3.1~6.3.3 对调试内容作了明确说明。其中 6.3.2闸门开度调试，

确保闸门按照实际需要准确的启闭在指定开度，控制系统的调试确保

正常运行时控制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正常。渠系联合调试确保全渠联

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7 检验与验收（编写说明）

检验与验收分为现场安装检验与验收以及现场试运行验收。

7.1 安装检验与验收主要是闸门门体的安装密封检验、装配检验和

全压泄露检验，目的是确保闸门在运行时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7.1.4

对测流系统检测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测流的准确度和精度。

7.2 系统验收应按照 SL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和 SL588

水利信息化项目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进行验收，确保闸门门体、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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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供电系统和控制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验收要求。

8 运行与维护（编写说明）

8.1 提出了智能控制闸门系统运行环境要求，规定了闸门运行的适

宜温度和设备存储的适宜温度，对本标准闸门系统运行环境中的泥沙

含量做出了界定。

8.2 8.2.1提出系统运行应符合 SL/T 722、SL 768的规定及要求，

8.2.2 明确了通电后系统的闸门调控、限位保护、3G/4G/5G通信等

均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8.2.3 规定系统运行时应设有专职运行工作人员在远程智能控制闸

门系统终端进行监控，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8.3 对灌区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应编制运行维护工作方案，明确维护

工作范围和主要内容，规定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的主要工作内容。

8.3.2 规定了闸门门体维护应符合 SL/T 722的要求。

8.3.3 启闭系统的维护应进行日常和定期维护。

8.3.4 定期检查测流系统的各项性能，明确闸位计性能、测流设备

的固定状态以及北方冬季灌溉结束后控制设备的维护。

8.3.5 规定供电系统应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确保太阳能、风

力发电设备的安全运行。

8.3.6 对控制系统的维护分为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确保控制系统

的正常运行。

8.3.6.1 系统停止运行并断开电源后，应对系统硬件设备内外部结

构件进行维护。



13

8.3.6.3 为确保闸门开度和水位采集数据准确，应定期对闸门开度

和水位计采集数据与实际值进行日常比对，及时进行校准或设备更换。

8.3.7 对智能控制闸门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采集的数据应及时进行维

护与备份，确保数据安全。

附录 A~附录 C（编写说明）

资料性附录 A 列出两种典型闸门类型的型号和规格，为厂家设计生产、

灌区管理单位正确采购提供依据。

资料性附录 B 根据实验室试验和灌区实际运行案例（内蒙古斯力很灌

域 34个斗口和国光灌域 38个斗口）给出闸门门体结构尺寸及测流范

围。

资料性附录 C 对灌区全流域动态调水远程控制系统进行了说明，灌区

全流域动态调水远程控制系统也可以定义为全渠联动控制系统，是在

整个渠道实现自动化联动控制的系统，是集自动量测和控制一体的智

能化灌溉系统。图 C.1为灌区全流域动态调水远程控制系统设计拓扑

图。

三、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在总结灌区智能控制闸门技术要求，设计设

计要求、安装调试、检验与验收及运行与维护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

制，技术内容成熟，未涉及相关专利。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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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现行有关的标准有国家标准《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 （GB/T

21303）、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SL 74）《水

利水电工程自动化设计规范》（SL 612）《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

运行规程》（SL /T 722）《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768）等，

这些标准中国家标准《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GB/T 21303）中主

要以传统的建筑物量水和仪器仪表量水为主；行业标准《水工钢闸门

和启闭机安全运行规程》（SL /T 722）主要以闸门安全运行为主，行

业标准《水闸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768）主要以安全监测为主。

以上标准没有专门针智能控制、自动量水及全渠系联动控制于一

体的相关指导性规范、标准和规程。

因此，本标准集智能控制、自动量水及全渠系联动控制于一体，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在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系统

技术规程的明确规定，标准化对象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与其他标

准不存在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协调性较好。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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